凤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度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公开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单位：万元）

	1
	2024年度住建局中央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165

	2
	2024年住建局工作运转项目
	550

	3
	2026_按政策规定或合同约定政府必须履行的支出_污水处理
	6300

	4
	凤台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助项目
	388.59

	5
	人民家园经济适用房工程项目
	25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人民家园经济适用房工程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068]凤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单位
	凤台县住房保障中心（凤台县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资金投向领域
	

	项目期限
	1年
	其中：建设期限
	
	运营期限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50.00 

	
	   其中：财政拨款
	      250.00 

	
	         专项债券
	     0.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
目标
	    凤台县人民家园项目作为经2008年2月21日《县政府第18次县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的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直接关系到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权益，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因当年审计部门一直未审计，导致人民家园工程尾款未拨付，经凤台县人民法院下达调解协议书、县政府会议纪要研究同意2025年支付前期费用49万元，余250万纳入2026年部门预算。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民家园建设套数
	≥210套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支出合规性
	12个月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25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改善及影响程度
	持续改善

	
	
	社会效益
	对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改善或提升程度
	明显提高

	
	
	生态效益
	对生态环境的提升或影响程度
	明显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提高或改善公共服务水平的持续影响程度
	明显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凤台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助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068]凤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单位
	凤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资金投向领域
	

	项目期限
	1年
	其中：建设期限
	
	运营期限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88.59 

	
	   其中：财政拨款
	      388.59 

	
	         专项债券
	     0.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
目标
	   依据凤房调组【2022】1号、凤房调组【2023】1号文件精神，对2022年6月8日至2022年12月31日以及2023年11月3日至2025年11月2日期间内购买新建商品房的购房者,给予实际缴纳契税50％的补助，同时财政再给予购房者实际购房款1％的补助。对2023年11月3日至2025年11月2日期间沉陷区购房者，给予实际缴纳契税100％的补助，同时财政再给予购房者实际购房款 1％的补助。2024年7月以来，收到316户的申请，其中普通购房户312户，共需补助3856655.8元；沉陷区购房户4户，共需补助29281.92元；总计需补助3885937.72元。恳请予以拨付。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房补助户数
	≥316户

	
	
	质量指标
	工程项目补助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支出合规性
	12个月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3885937.72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对减轻补助补贴对象经济负担的改善及影响程度
	明显改善

	
	
	社会效益
	对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改善或提升程度
	明显提高

	
	
	生态效益
	对房屋安全的提升程度
	明显提升

	
	
	可持续影响
	补助补贴政策为公共服务、安全影响的认可程度
	明显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2026_按政策规定或合同约定政府必须履行的支出_污水处理

	主管部门及代码
	[068]凤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单位
	凤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资金投向领域
	

	项目期限
	99年
	其中：建设期限
	
	运营期限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300.00 

	
	   其中：财政拨款
	      6300.00 

	
	         专项债券
	     0.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
目标
	经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凤台县污水处理项目由安徽艾葛赛环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BOT（特许经营）模式投资、建设、运营。经安徽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准（计地【2001】951号文），凤台县污水处理项目分两期建设，设计处理总规模5万吨／日，同时列入《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及“十五”规划》和南水北调水环境治理规划，2007年元月正式动工建设凤台县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设计处理规模2.5万吨／日。2012年应国家环保部要求，安徽艾葛赛环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又作为项目投资主体以BOT（特许经营）模式对凤台县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进行污水提标改造及污泥深度处理升级改造。按省政府下达的《淮南市“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要求，凤台县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于2015年6月动工建设，设计处理规模2.5万吨／日。依据《淮南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凤台县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凤台县水污染防治方案》，同时为节约水资源，保证凤台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凤台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仍由安徽艾葛赛环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BOT模式建设实施凤台县污水处理厂污水再生利用一期工程，并于2019年10月建成投运。现申请拨付6300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污水处理及污水再生量
	≥5865万吨

	
	
	质量指标
	再生水排放标准
	≥90%

	
	
	时效指标
	项目支出合规性
	≥12个月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63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改善水质
	明显改善

	
	
	社会效益
	提升污水处理量，达到居民满意
	明显提升

	
	
	生态效益
	提升污水处理量，确保无污染
	明显提升

	
	
	可持续影响
	污水处理及再生处理的影响程度
	一般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住建局工作运转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068]凤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单位
	凤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资金投向领域
	

	项目期限
	3年
	其中：建设期限
	
	运营期限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50.00 

	
	   其中：财政拨款
	      550.00 

	
	         专项债券
	     0.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
目标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我局采取强化建设行政执法，严厉打击建设领域中违法分包、违法建设行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财力。根据工作需要，现申请拨付工作运转经费共计560万元。（其中包括建设市场行为与监督60万、净化污水管理处500万）。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监督检测次数
	≥68次

	
	
	质量指标
	监督检查程序规范性
	≥90%

	
	
	时效指标
	项目支出合规性
	≤12个月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16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通过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提高工作效率
	明显提高

	
	
	社会效益
	对监督检查水平及能力的提升程度
	明显提升

	
	
	生态效益
	环境监督检查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一般

	
	
	可持续影响
	对提升监督检查水平及能力的持续影响程度
	明显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度住建局中央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068]凤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单位
	凤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资金投向领域
	

	项目期限
	3年
	其中：建设期限
	
	运营期限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65.00 

	
	   其中：财政拨款
	      165.00 

	
	         专项债券
	     0.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
目标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住房保障工作，更好的为城镇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保障服务，维持正常的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和使用。根据业务需要，2025年共需要保障性住房的管理、维护费用1177.59万元：其中公共租赁住房日常管理维护费用80万元；淮丰公租房外墙翻新及消防系统更新项目费用370万元；凤凰湖东西区公租房外墙翻新及消防系统更新项目费用187万元，凤凰湖东西区公租房15部电梯维修55万元；和谐家园三期公租房外墙翻新及消防系统更新项目费用415万元，和谐家园三期电梯维修费70.59万元。2025年保障性住房货币补贴资金140万元。全年共计保障性住房管理、维护和货币补贴发放资金210万元。 另根据淮建物业联【2023】49号文件关于印发《淮南市城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居民参与加装电梯实行财政奖补，财政对非单一产权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补贴资金采取事后补助的形式，按15万元／台予以补贴，2025年共需补贴资金120万元。’以上两项共计330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政策补助补贴对象数量
	≥1200户

	
	
	质量指标
	补助补贴资金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支出合规性
	≤12个月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33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对减轻补助补贴对象经济负担的改善及影响程度
	明显改善

	
	
	社会效益
	对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改善或提升程度
	明显提高

	
	
	生态效益
	对交通安全的提升程度
	一般

	
	
	可持续影响
	补助补贴政策为公共服务、安全影响的认可程度
	明显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90%


1


